
主席的話

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建議指引

公眾諮詢  

二 零 二 六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將 於

二零二六年年底舉行。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（第 541章）第

6(1 ) (a )條賦權選舉管理委員會（ “選管會 ”）就選舉活動發出指

引，以便作出選舉安排或監督選舉的進行。發出指引的目的，

是要透過簡明的語言，闡述現行選舉法例條文，以提醒候選人

及其他相關人士選舉法例的規定和要求，並就法例未有涵蓋的

選舉活動，以公平及平等的原則，訂立行為守則。  

選管會一直致力完善公共選舉的安排。就此，選管會已

為二零二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和之後如舉行的選

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補選，制定新的建議指引。建議指引以現行

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指引（二零二一年七月版本）

為基礎，然後參考選管會就二零二五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補

選及二零二五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所發出的選舉活動指引及相關

補充資料，對本建議指引作出適當的修訂。修訂主要包括：  

( a )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法例與選舉

事宜相關的修訂，當中包括：

( i )  根據經修訂的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（第 569 章）附

表第 4 條及《選舉管理委員會（登記）（立法會功能

界別選民）（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）（選舉委員

會委員）規例》（第 541B 章）第 24 條，更新有關選

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

的準則（第 2.11 段）；  

( i i )  根據自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效的《維護國家安

全條例》，加入 “已被裁定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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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”為任何人喪失登記為當然委員／在選舉委員會界

別分組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／成為獲提名人及當

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（第 3 .11 (b)及 4 .4 (d)段），

以及新增使用免付郵資郵遞服務的選舉郵件內不得

包含會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東西（第 8 .59 (g )段）； 

( i i i )  根據經修訂的《選舉管理委員會（選舉程序）（選舉委

員會）規例》（第 541I 章），更新投票站主任所擬備的

選票結算表的用途（第 5.49 段），以及更新選舉主任

點算選票的安排（第 5.54 段）；及  

( i v ) 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《 廉 政 公 署 條 例 》（ 第 204 章 ） 第     

13B 條，更新虛假報告的罰款，由 20,000 元調整至

25 ,000 元（第 20 .18 段）。  

( b )  新增或已優化的選舉安排，當中包括：  

( i )  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可透過 “智方便 ”查詢其最新的

登記資料（第 3 .29 段）；  

( i i )  候選人可利用快速支付系統 “轉數快 ”繳付選舉按金

（第 4.27 段）；  

( i i i )  候選人可以電子方式提交候選人簡介的資料及使用

電子版資料表格（第 4.45 及 4 .46 段）；  

( i v )  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亦可透過 “智方便 ”登入選民資

料 網 上 查 閱 系 統 (www.voter info .gov.hk )查 閱 其 獲 編

配的投票站及相關投票資訊（第 5 .11 段）；  

( v )  如投票站內設有選票檢測機，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可

選擇使用選票檢測機，檢查選票是否已根據有關選舉

法例填劃（第 5 .33 段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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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 i )  選管會可因應不同情況指示界別分組採用電子點票

系統或是以人手方式進行點票工作，以及相關過程

（第 5.53 段）；   

( v i i )  調整候選人在發布選舉廣告後上載或提交有關的文

件和資料供公眾查閱的限期（第 8.2 及 8 .39 段，及附

錄四）；  

( v i i i )  調整選舉主任編配選舉廣告的指定展示位置的期限

（第 8.26 段）；   

( i x )  為保障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的個人資料私隱，候選人

須簽署 “正確使用投票人資料承諾書 ”，承諾有關個人

資料僅用於相關選舉競選活動，並會妥善保管及在選

舉完結後妥善銷毀所有有關的個人資料（第 9.16 段）；

及  

( x )  為更有效地處理投訴，新增建議投訴人使用選管會網

站上的指定投訴表格（第 20 .7 段）。  

( c )  進一步闡釋指引的內容，讓候選人及相關人士更易於掌握

須留意的地方，當中包括：  

( i )  述明聯合選舉郵件安排並不適用於只有一個席位空

缺的界別分組（第 8 .57 段）；  

( i i )  新增 “填寫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之申報書及聲明

書（ “選舉申報書 ”）的常見問題及解答 ”，便利候選人

理解填寫選舉申報書的要求（附錄十五）；及  

( i i i )  新增法庭案例，向候選人重申法庭必定會嚴懲任何觸

犯選舉舞弊或非法行為的人，以保障選舉的公平和公

正（第 17.24 段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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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適度重組所有章節及附錄的結構及內容，剔除過時或重複

的內容、以列表及流程圖方式說明相關選舉安排、整合篇

章內容等，以期令內容更簡潔易明，從而提升公眾的閱讀

體驗。  

 在落實及正式公布指引前，我們會按照《選舉管理委員

會 條 例 》 第 6(2)條 ， 就 建 議 指 引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。 諮 詢 期 將 由     

二 零二六 年六月十 一日至 七月十日（包括首末兩天）。選管會現

階段對建議指引提述的事項尚未有定案（相關法例有所規定除

外），在參考及研究是次公眾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後，選管會會

作出最終決定。  

 公眾人士可於諮詢期內提出對建議指引的書面申述。書

面申述可寄交九龍長沙灣東京街西 3 號庫務大樓 8 樓選管會秘

書 處 ， 亦 可 透 過 傳 真 （ 傳 真 號 碼 ： 2511 1682 ） 或 電 郵

( eacenq@eac .hk)送交。以郵寄方式遞交的書面申述以 郵 戳 日 期

為 準 。 逾 期 遞 交 的 申 述 將 不 予 考 慮 。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致 電

2891 1001。  

 選管會一向竭力確保所有公共選舉在公開、誠實和公平

的情況下進行。制定選舉活動指引是二零二六年選舉委員會界

別分組一般選舉各項安排中重要的一環，選管會希望公眾人士

能積極參與。  

 除非另有指定，否則選管會會將收到的書面申述作為公

開資料處理。申述者如欲把其姓名或意見保密，請在申述書上

清楚註明。  

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陸啟康  

 

 

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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